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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帅委员： 

您提出关于“县域普通高中留住优秀师生”的提案已收悉。经市

教育体育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

我局严格落实《河南省“十四五”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

划实施方案》精神，一方面，坚持属地招生原则。普通高中录取全部

在河南省基础教育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上进行。除经省教育厅批准的面

向全省招生的提前批类型班外，公办、民办普通高中实行属地招生；

各县公、民办普通高中招生在本县域内进行，市区的普通高中在主城

区范围内招生；各县区、普通高中学校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招生范围、

招生计划、招生时间、招生方式进行统一招生,不得跨省辖市招生，不

得跨县域招生，不得超计划招生，不得提前进行招生，不得录取未填

报志愿的学生，不得自行录取无档案考生。对违规招生的学校，将追

究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责任。另一方面，严格规范县中教师流

动管理，严格按照国家、省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教师流动手续，严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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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辖市市区学校到县中抢挖优秀校长和教师，对未经组织人事部门和

教育主管部门同意，恶意从县中学校抢挖人才的，责令纠正，并给予

停止学校评优评先资格、通报批评等处理。 

衷心感谢您对信阳教育体育事业的关心支持，欢迎您继续对我们

的工作给予监督指导。 

主办单位：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联系人：程一  电话：622400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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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 市政协提案委（2份），市政府督查室（1份）。 

信阳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     主动公开       2024年 7月 2日印发 


